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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所谓突发环境事件，按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预案》的定义，就是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者

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者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

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

或者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 

突发环境事件危害和造成损失较大，而且因为其突发性，对应对处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是环境管理体系中管控的重点内容，政府也相应发布了多个管理办法和规定，涉及到了其管

理体系的方方面面，包括信息公开、应急监测、企业风险管控、应急处理等。在这之中，信

息公开是首要前提。 

李克强总理曾经在公开发言中提到：“一些突发事件发生后，如果政府能即时全面发布

信息，就能最大限度消除人们疑虑、赢得各界的理解。反过来，如果相关负责人不出面，甚

至找不相干的部门负责人‘答非所问’，就会给后续工作带来巨大的被动，直至影响政府的

形象和公信力！”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对

涉及本地区本部门的重要政务舆情、媒体关切、突发事件等热点问题，要按程序及时发布权

威信息，讲清事实真相、政策措施以及处置结果等，认真回应关切。依法依规明确回应主体，

落实责任，确保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及社会热点事件时不失声、不缺位。” 

环保部 2015 年发布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中，也对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公

开要求作出了说明： 

“第三十五条 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认真研判事件影

响和等级，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信息发布建议。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

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

工作的信息。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向社会公开有关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管理的规定和要求，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演练情况等环境信息。 

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环境事件进行汇总分析，定期向社

会公开突发环境事件的数量、级别，以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应急处置概况等信息。” 

以上的发言和规定不仅包括了事后的汇总公开，也包括了事前的预防性的信息公开和事

发之时政府发布信息的要求。 

对事后信息而言，公开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可以作为未来类似事件或情况的借鉴，所谓

“没有新的事故”， 如果能对历史事件进行充分的整理和成因分析，防患于未然，同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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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的概率也将会大大降低。  

2015年 11月，甘肃陇星锑业选矿厂尾矿库溢流井破裂，导致大量尾矿浆泄漏，造成甘肃境

内太石河约 23 公里河段、甘肃和陕西境内西汉水约 125 公里河段、陕西和四川境内嘉陵江

约 196 公里河段的水体锑浓度超标，影响了沿岸超过 10 万居民的生活饮水。同时还污染了

地下水和土壤，事件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6000万元。 

此次事件的教训不可谓不惨重，而实际上，由尾矿库垮坝，泄漏等导致的环境事件并不是个

案，仅 2006~2012 年期间，环保部直接调度处理的尾矿库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就达 52 起。

如果相关行业企业和地方环保部门能对此有更深入的借鉴，并对相关隐患加以整治，也许可

以避免如此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在事件发生时的实时信息公开做的是否完善，也是突发环境事件紧急应对的

重要内容，此时民众对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的需求最为迫切，信息公开的好坏也将会对事

件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带来直接的影响。  

 

那么这些信息公开的到底如何呢? 以下我们来一一梳理。 

 

一.  事后及预防性信息的公开情况 

绿网整理了全国 31个省（区、市）（港澳台除外）环保部门网站的信息公开情况，并结

合相关规定，选取了一些指标进行评分：第一类指标是与突发事件直接相关的，包括事件数

量、分级、摘要、类型、公开频率的公开情况；另一类是间接相关的指标，包括企业突发环

境事件预案编制名单、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状况、周期性分析总结和突发环境事件演

练的信息公开情况，各个指标所占权重如图 1 所示，占比从 20分到 5分不等，主要按照各

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设置。此外评价总得分也结合了各地工业企业规模做了适当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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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信息公开评价指标评估权重 

 

 

图 2 各省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状况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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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展示了各省直辖市信息公开的得分情况，颜色越浅，表示公开情况越好。可以看出

各省市的公开情况差异较大，最终得分在 0~59 （不及格）, 60~79 （合格），80~100（优

良）的地区分别是 13个，13个和 5个，分别用由深到浅的蓝色表示。 

不及格的省市达到了 40%，占比偏高，其中还包括了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中心城市，

而山西，湖南，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得分甚至在 10 分以下，可以认为是零

公开，亟需做出改善。 

相对应的，重庆，江西，湖北，福建，四川的公开情况较好，超过了 80 分，可以给公

众和企业较为全面的信息。 

图 3 突发环境事件评价项目分类得分 

 

各个细项指标的平均得分如图 3所示，可以反映出各个指标的总体公开情况，其中应急

演练信息公开的得分相对最高，而突发环境事件预案备案企业名单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

等级，以及定期汇总分析信息的公开程度偏低。 

总体而言，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公开较好的大多是一些浅层次的信息，而更细节信息例

如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描述，以及企业风险分级，预案编制名单等信息往往公开的并不理想。

在统计的 31个省市中，有 14个省市从未公布过历年突发环境事件的概况和处理情况，还有

9个省市甚至连最基本的事件数量都从未公布过。企业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级别的公开情况

最差，只有 6个省市的网站有相关信息的公布。 

公开这些信息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上级考核需要，更是为了实现环境信息的共享和保证民

众的知情权，希望各地政府和环保部门能进一步统一认识，实现更充分和友好的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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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状况评分表 

省份 数量 分级 摘要 类型 
公开

频率 

应急

预案 

风险级

别 

定期

分析 

应急

演练 
总分 

北京 20 0 20 0 5 5 0 0 5 55 

上海 10 20 0 0 5 5 0 0 5 45 

天津 20 20 0 0 5 0 0 0 5 50 

重庆 20 20 20 5 10 5 5 0 5 90 

广东 20 20 0 5 10 5 10 0 5 75 

江苏 20 20 0 5 5 0 0 5 5 60 

浙江 20 20 0 5 5 5 0 5 5 65 

山东 0 0 20 0 0 0 0 0 5 25 

山西 0 0 0 0 0 0 0 0 5 5 

河南 10 20 10 5 5 0 0 5 5 55 

河北 20 20 10 5 5 0 0 0 5 65 

安徽 20 20 10 5 5 0 0 0 5 65 

江西 20 20 20 5 10 0 0 0 5 80 

湖南 0 0 0 0 0 0 0 0 5 5 

湖北 20 20 20 5 10 0 5 5 5 90 

福建 20 20 20 5 10 5 5 0 5 90 

海南 20 20 10 0 5 5 0 0 5 65 

广西 20 20 20 0 10 0 0 0 5 75 

云南 20 20 10 0 5 5 0 0 5 65 

贵州 20 20 10 0 5 0 0 0 5 60 

四川 20 20 20 5 10 0 0 0 5 80 

陕西 20 20 0 5 5 0 0 5 5 60 

甘肃 0 0 0 0 0 0 0 0 5 5 

宁夏 0 0 0 0 0 5 0 0 5 10 

青海 10 20 20 0 5 0 0 0 5 60 

内蒙古 0 0 0 0 0 0 5 0 5 10 

黑龙江 0 0 0 0 0 0 0 0 0 0 

吉林 0 0 0 0 0 0 0 0 5 5 

辽宁 10 20 20 0 5 0 10 0 5 70 

新疆 20 20 10 0 10 0 0 0 5 65 

西藏 0 0 0 0 0 0 0 0 0 0 

备注：总分 0~59 分表示该地区对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公开情况不佳，基本信息非常不完整，绿网评估为不及格； 60~79

分表示该地区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情况一般，有基本信息提供，绿网评估为合格，80~100 分表示该地区突发环境事件

信息公开情况良好，可以给公众较完整的参考，绿网评估为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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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应对过程中的实时信息公开 

以上评价主要是基于突发环境事件的事后公开情况以及预防性风险识别等方面，并未考

虑事中的报告和公开状况，而后者的公开情况好坏，将会对事件的实际危害程度带来极大的

影响。 

由于这些实时信息大多公开并不理想，而且往往不会长期保存，很难针对事件发生时各

地的信息公开情况给出量化的评价。我们采用了典型案例分析的方式做了定性为主的评估，

通过网络搜索和资料查阅，对各地针对重大环境事件的即时信息公开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整理。 

大多事件发生后，政府都会通过新闻发布会，电视，短信等媒介进行一定的信息公布，

但总体而言，信息公开的不够充分和及时，传达至民众的渠道不够通畅，都是比较常见的情

况，在多次的突发事件中，都出现了由于信息公开不足而导致的社会恐慌情绪和混乱。 

2014 年 4 月，兰州发生了自来水苯超标事件，但当地的供水运营方威立雅水务集团和当地

政府对水超标的情况发布严重滞后，导致当地居民在不知情的情况饮用超标自来水超过 8

天，不仅对民众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也对政府的公信力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2015 年的天津港化学品仓库爆炸事件，造成了巨大的安全和环境影响。但在此次爆炸发生

后，当地的政府渠道并未及时给予民众充分的信息，何种化学物质涉及其中，有哪些潜在的

环境危害，如何避险，民众都并不清晰，导致各种流言四起，恐慌情绪弥漫。事件发生之后，

官方以新闻发布会为主要的信息公开渠道，对其它更即时的传达沟通方式重视不足，同时在

多次新闻发布会中，都出现了发言人语焉不详，记者提问环节未公开等状况，引起了较大的

争议和质疑。 

之所以没有及时准确的公开信息，会有一个原因是由于事件的突发性，导致无法快速获

取全面信息，而且应急监测和统筹协调也需要时间。 但不可忽视的是，各级政府在处理突

发事件时，目前经常采用稳定优先的思维，而不是以环境危害程度或者人体健康的影响作为

优先考虑的因素，以人为本的原则并未落到实处。但吊诡的是，以稳定为先的思维，最终却

往往事与愿违，反而由于信息不透明导致真正的不稳定。 

对于事发时的信息公开，目前的法规多仅限于原则性的描述，缺乏执行层次的规定。以

信息公开的时限要求为例，对于政府内部系统的汇报流程，目前有比较明确的，精确到天甚

至小时的时限要求，但对于面对社会大众的信息公开，多使用“及时”，“统一”，“重点”等

模糊的描述，导致实际操作灵活性过大，无法追责。这种内紧外松的状况也需要尽快做出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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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它问题 

本次整理中也发现了一些其它问题，会对信息公开造成影响。在此也做简单说明。 

 

3.1、突发环境事件分级定义不一致 

  突发环境事件按照严重程度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级别，但在国务院 2014

年发布的《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环保部 2011 年发布《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

法》中，对分级的描述不同，例如对于特别重大级别，前者的标准之一为“因环境污染直接

导致 30 人以上死亡或 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而后者则为“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 10 人

以上死亡或 100人以上中毒的”， 其它级别也有类似不一致的描述。这会导致各地统计尺度

不一，需要尽快做出澄清和修订。 

 

3.2、国家环保部的信息公开滞后 

   环保部每年会公布上一年度全国的突发环境事件总量和类型等总体情况，也会公布重大

以上级别事件的概要。但目前公布滞后严重，近几年的公布时间一直在后延，2014 年的报

告于次年 1月公布，而 2015的报告延后到了 4月，2016年的则至今（2017年 8月）仍然没

有公布。此外，根据《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报告需要在

60天内完成，但何时对社会公开并没有明确规定，例如 2016年明确被认定为重大环境事件

的江西新余仙女湖水污染事件，其调查报告在超过一年之后仍未公布。 

 

3.3、企业的角色和义务有待更清晰确定 

   前面的分析主要是针对政府的信息公开情况，而作为多数突发环境事件的源头，企业在

其中的角色同样值得关注。 

目前突发环境事件的统计和收录更多的依赖于自下而上的汇报和举报，很多企业内部事

故导致的环境事件往往出于不愿担责等考虑，被有意遗漏，有必要对企业突发环境事件的上

报制度加以完善，确保更完整的统计口径。目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情况不理想的情

况普遍存在，可以由此作为切入口对企业的应急体系加强管理。 

 

3.4、事后的处罚和救济信息公开仍待完善 

   “无救济，则无权利”。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突发事件事后的对涉事企业和人员的追责，

以及对受害区域和人员的救济赔偿都是不可或缺的，目前这部分内容公开的很不理想，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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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加强。此外，对于政府相关部门和人员在应急处置和信息公开中的不作为和失职，如

何处理，公众对此如何申请救济，现行规定也并不完善。 

 

四.  小结 

作为环境治理体系的末端，突发环境事件管理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整个环境

治理体系运转状态的健康与否，重要性毋庸讳言，而这其中，信息的充分公开是管理得以正

常运转的前提。 

综合上文的梳理，我们仍无法对目前的信息公开状况给出一个满意的评价，上至国家环

保部，下至各层级政府和环保部门，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但同时也要意识到，突发环境事件的管理和信息公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它从法理

上受控于国家的《突发事件应对法》，《环保法》等上位法规，执行层次上也需要和其它各类

政府和公共信息的公开保持一致的运转逻辑。上文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例如各地对信息公开

的重视程度不高，信息的及时公开与社会稳定要求的冲突等等问题，都不只是环境领域独有

的，相对而言，环境领域甚至比其它很多领域都要公开的更好一些。 

所以，环保领域的信息透明化不能独善其身，而是有赖于整个社会信息公开体系和氛围

的进步；同时，作为相对领先的领域，环保的信息公开也会对其他领域的信息透明带来正面

的示范作用。 


